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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 2022 年农业农村领域国家重点研发计
划项目单位申报外专项目的工作提示

为促进农业领域国际科技人才交流合作，鼓励和支持外

国专家参与国家重点研发计划，科技部外专司结合“十四五”

重点研发计划农业领域工作重点，在种业、耕地、设施农业

领域专项中，开展外专项目申报工作，有关事项说明如下。

在申请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的同时，各课题承担单位可依

托拟申请的重点研发计划研究任务申请外专项目，引进外国

专家开展与重点研发计划研究任务相关的科学研究、技术咨

询、产品研发、学科建设、学术交流、成果转化、管理服务

等活动。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和外专项目可同时申请，评审、

立项、经费下达、过程管理等单独进行。

一、申报条件

（一）申报单位

1.申报单位为依法在我国境内设立的企业、科研院所和

高校等法人单位。

2.申报单位须为科技部 2022 年农业农村领域国家重点

研发计划农业生物重要性状形成与环境适应性基础研究、黑

土地保护与利用科技创新、工厂化农业关键技术与智能农机

装备等三个重点专项的项目申报单位。

（二）外国专家

拟引进的专家及团队人选须为外国籍（港澳台专家参照

执行），同时符合下列基本条件之一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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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在国际学术界享有一定声望，为某一领域的开拓

者、奠基人，或对某一领域的发展有重大贡献的著名科学家；

（2）在国外著名高校、科研院所担任相当于副教授、

副研究员及以上职务、职称的专家学者；

（3）在国际知名企业、机构担任高级职务的专业技术

人才和经营管理人才；

（4）学术造诣深厚，对某一专业或领域的发展有重大

贡献，其成果处于本行业或本领域学术或技术前沿，为业内

普遍认可的专家学者；

（5）主持过国际大型科研或工程项目，有较丰富的科

研、工程技术经验的专家、学者、技术人员；

（6）拥有重大技术发明、专利或专有技术的专业技术

人员；

（7）具有特殊专长并为国家急需紧缺的其他高层次外

国人才。

二、申报方式

项目申请单位在科技部政务服务平台实名注册后，登录

外专项目管理系统，完成单位信息注册后，填写项目申报书，

经有关外专工作管理部门备案后报外专司审核（具体操作流

程详见附件），项目申报时间为 4 月 30 日 6 至 20 日。外专

司将择优遴选支持。

三、项目周期

项目周期分为 1 年期和 2 年期，1 年期项目执行时间为

2022 年 1 月 1 日—2022 年 12 月 31 日；2 年期项目执行时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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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 2022 年 1 月 1 日—2023 年 12 月 31 日。外专司在项目周

期内向项目单位拨付外专经费，项目引进的外国专家享受相

应政策支持和工作便利。

四、项目实施

项目立项后按照外专项目管理相关规定组织实施和管

理，详见外专项目管理系统首页公告栏中“关于外专项目和

经费管理的工作提示”。项目单位应落实法人责任制，加强

工作平台建设，完善外专服务体系，营造良好工作生活环境，

为参与科研重大任务的外国专家提供有力保障。

五、联系方式

科技部外国专家服务司

张英哲， 010-58884364

李 刚， 010-58884363

附件：项目单位注册及申报流程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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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项目单位注册及申报流程图

（一）项目单位注册

（二）项目申报流程


	1.申报单位为依法在我国境内设立的企业、科研院所和高校等法人单位。

